关于学生集体用餐配送获证方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及重大问题信息反馈要求的通知

各学生集体用餐配送获证方：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一系列部署要求，牢固树立监管为民理念，持续强化日常监管，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守护广大在校师生舌尖上的安全，推动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以下简称校外供餐单位）食品安全相关人员准确把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内涵，规范学生餐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健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提升学校食品安全保障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要求，请各获证对食品安全/HACCP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进行自查，若发生产品质量、重大食品安全等事件/事故，须在2个工作日内填报《获证组织重大问题跟踪调查表》告知中泰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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